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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A1_88_E5_c122_479975.htm 一、问题的提出 由

于我国现行审判监督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法律界关于

改革重塑再审制度的讨论非常热烈。但关于再审制度中能否

将案外人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以及相应的再审制度问题

，却讨论甚少。而目前在审判监督庭所受理的案件中，有相

当一部分系案外人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提出异议的案件，但

因为我国法律未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

中往往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对案外人的救济力度。笔者试从所在法院实际案例出发对

目前案外人申诉案件处理的普遍做法予以评价，略谈自己粗

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完善我国的再审制度。 案例一：

原告严某与被告王某于1999年8月经法院判决离婚，原审判决

将讼争房屋三间认定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其中西首两间

归严某所有，东首一间归王某所有。2005年3月王某的父母向

法院申诉，认为三间房屋系其夫妻所有, 原判决侵犯其财产所

有权，要求法院予以撤销,并提供了房屋产权证。法院在复查

中查明该三间房屋确系王某父母所有，于是该案由院长提交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入再审。再审开庭中，人民法院出

示了王某父母提交的产权证，交原审原、被告质证。原审原

告严某认为房屋确系王某父母建造，但在其与王某结婚后已

赠与给其夫妇。原审被告承认房屋是其父母所有。法院再审

判决撤销原判关于分割房屋的内容。 案例二：原告某村委会

诉被告方某、袁某、程某租赁合同纠纷案，1997年8月三被告



与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村委会场地经营果品批发，约

定两年租金79万元。两年后，被告程某退出合伙，申诉人毛

某入伙参与经营。2002年村委会起诉要求三被告支付所欠租

金。原审中，三被告与乡政府达成协议，将批发市场价值200

余元的固定资产以125万元折价抵偿给乡政府。2003年9月，

毛某提出申诉，认为三被告擅自处分合伙财产，侵犯其作为

合伙财产共有人的权利，要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本案由法

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再审中追加申诉人为共同被告，法院再

审判决撤销了调解协议。 案例三：原告顾某诉东宏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案，法院审理期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东宏公司

于1999年11月25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10万元。申诉人李某系东

宏公司的另一债权人，认为顾某与东宏公司的借款事实不存

在，原被告串通以虚假的借贷合同及调解协议，企图转移东

宏公司的资产，逃避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受偿权。本

案经复查未进入再审。 上述三个案件虽是个案，但可以看出

案外人申诉以及再审审理的一些特点，笔者归纳了以下几点

： 1、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案外人提起再审的主体资

格，因此，凡案外人申诉，发现原判须进入再审的，均由人

民法院依职权提起。 2、关于案外人在再审中的诉讼地位，

目前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如本文案例一中案外人未参与再

审诉讼。案例二中案外人在再审中则被追加为共同被告。 3

、原审当事人以达成调解协议的合法形式达到侵犯案外人利

益之非法目的导致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情形较多。如案例二中

三被告隐瞒存在其他合伙人的事实非法处分合伙财产，侵犯

其他合伙人的权益。案例三涉嫌利用调解转移资产，逃避债

务。 二、关于现实做法及立法缺陷的评价 （一）对由人民法



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评价 目前我国法律未赋予案外人再审申

请权，但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侵犯案外人利益的错误裁判，

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因此实践中本着有错必纠

、追求司法公正的目的，对因案外人申诉而发现确有错误的

案件均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由于我国民诉法规定启

动再审的主体只有当事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案外人

申诉不能直接启动再审，因此对这类案件由法院提起再审成

为目前法律框架下的唯一途径。但这种做法却具有很大的弊

端，动摇了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现行法律将

人民法院作为提起再审的主体，法学界普遍持否定态度。作

为裁判者的法院启动再审，实施过多的干预，容易导致自身

定位的不明确，破坏与当事人之间等腰三角形的平衡状态。

将法院作为提起再审的主体有违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

要求。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因此，我国再审制度中应对案外

人申诉进入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重新作出科学的设置，赋予

案外人申请再审的资格，否定由法院依职权提起的做法。 （

二）案外人在再审案件中的诉讼地位问题 关于案外人在再审

中的法律地位问题，由于法律未作任何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

是否追加案外人做法不统一。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

案外人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赋予其诉讼参与人的资格，否

则再审中将会造成当事人与法院对峙的违背审判方式的局面

。如案例一，因案外人未参加诉讼，在庭审中，案外人提供

的证据只得由人民法院代为举证，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当事人

主义的诉讼程序要求，也无法体现当事人之间质证的过程。

质证是当事人一方提出证据，另一方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

性、关联性等发表意见的过程，是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查明



事实的重要环节。而如果案外人不参与诉讼，则无法对案外

人提供的证据充分质证。 根据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举证

属于当事人的法定责任，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当充当消极的

、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而案外人不出庭则导致这种审判格

局被打破，实与现代法律精神相悖。 （三）调解案件进入再

审缺乏立法支持 调解侵犯案外人利益的情形越来越多。但这

类案件却很难进入再审，案外人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护。 

立法缺失主要表现在：1、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外人无

权自身提起再审，要求撤销调解协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4号），《民事诉讼法》没有规

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

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而不管是本院院长提起

再审，还是上级法院提审或指定再审，都是法院自行监督的

一种形式，它的提起取决于法院自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有

关当事人并无主动权，因而法院的自身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

。 由此可见，调解案件如果法院自身不决定再审，必然会造

成案外人投告无门，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后果。 三、立

法完善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再审制度关于案外人

申诉、再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赋予案外人申

请再审的主体资格 综观外国立法，许多国家法律都赋予案外

人再审程序启动权，作为其维护利益的救济途径。如法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案外人有权提出取消判决的异议；美国联邦

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申请人请求的利益关系到作为诉讼标的

的财产或交易，并且由于申请人所处的地位，该诉讼的处理

结果会在实际上削弱或妨害其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可以参



加诉讼。前述国家的规定确立了案外人的申诉主体资格，值

得借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赋予案外人执行异议权，规

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进行审理，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

中止执行。如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处理。但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并没有确立案外人的法律地位。

因此实践中案外人申诉仅仅成为人民法院发现错案的来源，

第三人也不能因此而获得再审启动权，是否启动如何启动再

审仍然掌握在审判机关，即使作为错案启动再审程序，案外

人在再审中也不享有任何诉权。而且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员的法院启动再审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因此我

国再审制度应将案外人纳入再审申请的主体范围。 (二)将调

解书纳入案外人申请再审的范围 （1）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

解存在侵犯案外人利益的可能性。 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自愿

基础上达成的，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虽然我国民诉法规

定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相互

串通，恶意隐瞒事实或作虚假陈述，达成损害他人利益的协

议，人民法院在主持调解时往往很难觉察。事实证明这样的

案例很多。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调解书的监督，否则调解很容

易成为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不法目的的实现工具。 

（2）调解书的性质决定其应纳入案外人申请再审的范围。 

从调解书的性质看，人民法院生效的调解具有与生效的判决

裁定相同的有法律效力，同样属于强制执行的对象；调解的

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应该与判决、裁定一样受到监督。如果协

议损害了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应当与判决、裁定同

等对待，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调解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协议，因此当事人对调解提出再审申请，法律对其加以限制

是应有之义，除非当事人能证明调解违背自愿原则或协议内

容违法外，不得反悔，以此维护法院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

但现行法律片面从保护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和当事人的自由意

志出发，将调解排除在检察机关抗诉范围以外、也未赋予案

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客观上剥夺了国家、集体、第三人对

调解侵犯其权利的救济途径。 据此分析，我国再审制度应赋

予案外人对调解侵犯其利益的再审申请权。如果调解侵犯了

国家利益，则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抗诉。 (三)通过立

法明确案外人申诉的时效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未赋予案外人申

诉的权利，自然对申诉的时效问题也未涉及。现行法律对案

外人申诉未作时效限制，往往导致案件生效多年后被提起再

审，使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案例一

，1999年9月25日判决生效，2000年8月16日执行完毕。经审查

，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始终在场，事后也曾找过原承办法官

，法院告知其可以通过申诉解决。但案外人在2005年3月才向

法院提出异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侵犯的是案外人的财产

所有权，案外人经国家有权部门以产权证的形式确认所有权

人的资格，应不受时效的限制。且目前我国法律对案外人申

诉时效方面未做出限制性规定，人民法院无权擅自剥夺其申

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案外人申诉不作期间限制，不利于

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有些再审案件历

经几十年、十几年，不仅当时作为案件基础的法律关系已变

更或不复存在，而且由于难以取证导致再审非常艰难，并不

能达到理想的社会效果。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但由于目前

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少见从时效角度驳回申诉的做法。 人



民法院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确认，通常情

况下，受裁判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

年内提出。举重以明轻，作为受到侵犯的案外人，也同样应

受时效的约束。通过时效制度促使案外人及早提起再审，结

束裁判的长期不稳定状态。因此，我国民诉法可参照当事人

申诉的时效规定，案外人申诉的，应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

利受侵犯之日起二年内提起，超过二年期间即丧失申诉权。

（作者：刘海燕，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